
長榮大學護理學系「銀樂活潛在領袖獎學金」申請須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.2.24  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事務委員會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.03.18 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系務會議通過 

 

第一條  長榮大學護理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第二屆系友陳邵楷先生自 

 2013年 2月捐贈並創立「威楷群育獎學金」，成立初衷，  

 乃在鼓勵長榮大學護理系的同學在踏入社會後，能夠重視 

 團隊成績、懂得合群合作，並且珍視公司整體榮譽感。該 

 獎學金持續至 2021年 6月止。 

 

第二條 自 2025年 2月為延續『威楷群育獎學金』精神，改由陳邵楷系友

所創立並擔任負責人之『銀樂活長照股份有限公司』名義捐款，

每年捐贈新台幣壹萬貳仟元整。獎學金創設目的乃為鼓勵本系同

學培養領袖特質，如：『良善、勇氣、擔責、信用、格局、視野、

溝通力』，進而累積人生智慧，培養成未來潛在領袖與明日之星，

特設立「銀樂活潛在領袖獎學金」，並特此訂定「銀樂活潛在領袖

獎學金」申請須知 (以下簡稱本須知)。 

 

第三條 對象：為本系大學部四年級，並依本須知申請獎學金。 

 

第四條 遴選辦法： 

(一) 第一輪：由大四同學每個人各推薦一名候選人，並藉由推薦

評分表（依第一輪評分表單-同學版）遞交推薦名單。若候

選人超過四位，則選出『被提名次數』最多的前四名，該四

名將進入第二輪評選。若第一輪候選人等於或少於四位，則

維持該名額，若候選人少於兩位，則需額外推舉一名潛在候

選人。 

(二) 第二輪：此階段大四同學亦需完成第二輪評分（依第二輪評

分表單-同學版），大四同學需針對第一輪所有四位候選人給

予個別的評分。此階段班導師也會加入評分 (依評分表單-

老師版)，最終總分計算，採計同學評分權重 40%，老師評

分權重 60%，外加經濟戶別權重加權計分，最高分數的前

兩名即可獲得獎金。 

 

第五條  經濟戶別佐證（擇一）：1.有效期內的中低收或低收證明。 

 2.村里長開立的有效期內清寒證明。一般戶加權 0分、中低收戶

或清寒加權 0.5分、低收戶加權 1分。 



第六條 遴選時間為：每年三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止，遴選辦法如 

上述第四條所述。 

 

第七條 『最終分數」確定後，獎學金將頒發給兩名具備潛在領袖特質的 

        大四同學，每人獲得 6,000元及獎狀一只（獎狀由『銀樂活長照 

        股份有限公司』蓋章核發，且加註護理系系章）。 

 

第八條 本須知所需獎學金，由『銀樂活長照股份有限公司』捐款與核發。 

 

第九條 本獎學金由本系學生事務委員會核發與支用。 

 

第十條 捐贈人得視實際實施狀況，隨時提出本須知之修正意見。 

 

第十一條 本須知經捐款單位同意、系務會議通過，並呈系主任核定後實 

         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